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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建议结果反馈汇总表

	序号
	群众意见
（共1个）
	收集意见
（共 2 条，1位群众反馈意见）
	意见采纳情况
（共采纳 1 条，不予采纳 1 条，逐条列明）
	备注

	1
	杨某某
	第一条：标点符号使用不准确；
第二条：加大养老产业发展力度中“对利用闲置国有企业和公有房产开展养老服务的”改为“对利用闲置国有资产场地和公建配套开展养老服务的”。
	第一条采纳；
第二条不予采纳，该文件是根据《株洲市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》(株政办发〔2025〕2号)文件内容作为依据进行起草，对于上级文件中已明确设定的政策方向和具体要求，我们须遵照执行，并且不做出修改。
已将采纳情况回复给该群众。
	



